[bookmark: _GoBack]一般護理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感染管制查核基準
107年6月27日訂定
說明：
1. 查核基準項目共10大項36小項，檢閱文件以查核年及查核前1年資料為準。
2. 查核合格標準：查核指標符合之比率達60%以上，不合格者須由各地方政府加強追蹤輔導及複查。
	查核基準項目
	查核指標
	評核方式/說明
	評分標準

	1.工作人員健康管理
	1.1新進工作人員健康檢查項目包含：胸部X光及糞便（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檢查且有紀錄，並有B型肝炎抗原抗體檢查報告或B型肝炎疫苗施打紀錄。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健康檢查應於可核發合法檢驗報告的機構辦理。
2.工作人員包括自行聘用、兼職、外包以及報備支援之人力。外包及報備支援人員可由所屬單位提供健康檢查資料。
3.以到職日前3個月內之檢查報告為主，且應於到職日前提供。
4.到職前3個月內於醫療或長期照護相關機構任職且有前一年或當年之健康檢查紀錄者，視為符合本項指標。
5.無新進工作人員，本項指標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2在職工作人員每年接受一次胸部X光檢查，對檢查異常者有追蹤措施，且有紀錄。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健康檢查應於可核發合法檢驗報告的機構辦理。
2.工作人員包括自行聘用、兼職、外包以及報備支援之人力。外包及報備支援人員可由所屬單位提供健康檢查資料。
3.外籍勞工檢查時間點依勞工主管機關規定辦理。
	○符合
○不符合

	
	1.3有限制罹患皮膚、腸胃道或呼吸道傳染病員工從事照護或準備飲食之規範。
	檢閱相關文件。
	○符合
○不符合

	2.服務對象健康管理
	2.1服務對象入住前傳染病檢查項目包含：胸部Ⅹ光及糞便（阿米巴痢疾、桿菌性痢疾及寄生蟲）檢查且有紀錄。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健康檢查應於可核發合法檢驗報告的機構辦理。
2.胸部X光應為入住前3個月內之檢查報告。
3.阿米巴痢疾及桿菌性痢疾須在入住前1星期內檢查；尚無檢查報告前，應安排與他人區隔，經確認無感染後，才入住一般住房。
4.服務對象若由其他類似機構轉入，亦須有合於上述2.及3.之效期內的入住前體檢文件，例如於3月2日進行胸部Ⅹ光及糞便檢查，5月4日轉至其他機構，糞便檢查需重新檢驗，胸部X光則可沿用3月2日報告。
	○符合
○不符合


	
	2.2服務對象每年接受一次胸部X光檢查，並由醫師判讀，對檢查異常者有追蹤措施，且有紀錄。
	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
	○符合
○不符合

	3.疫苗接種情形
	3.1宣導及鼓勵服務對象與工作人員接種疫苗。
	1.檢閱相關文件及實地察看。
2.指張貼衞教海報、發送衛教單(品)、透過家屬聯絡、會議、教育訓練、影片播放、講座及各種活動等宣導、提供獎勵、公費、公假等任一或多種方式。
	○符合
○不符合

	
	3.2製作符合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名冊，並紀錄接種情形，未接種者應註明原因。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
2.未接種者有註明原因（例如經醫師評估不適合、發燒、無意願…等）即可。
	○符合
○不符合

	
	3.3配合政策施打公費流感疫苗，施打率達80%。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
2.施打率計算對象為(a)服務對象、(b)直接照顧服務對象之工作人員及(c)醫事人員。
3.施打率公式=(a+b+c)之實際接種人數/[(a+b+c)之總人數-不適合接種人數] ×100%。
4.不適合接種指經醫師評估不適合。
5.計算人數之時間點以各地方政府通知提報符合公費流感疫苗接種對象名冊時間為準。
	○符合
○不符合

	4.工作人員感染管制教育訓練
	4.1訂定員工感染管制教育訓練計畫，並依計畫辦理員工教育訓練及留存訓練證明文件備查。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
2.感染管制教育訓練可包含機構內、機構外及數位學習等方式，課程應與感染管制相關。
(1)政府部門及衛生福利單位數位學習網（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等）錄製之感染管制相關數位學習課程亦可列計，但須提出證明文件。
(2)各類教育訓練，例如「護理人員繼續教育」課程，所有與感染管制相關課程之時數均可併計。
(3)教育訓練證明文件，各種形式均可。
3.員工包括自行聘用、兼職、外包以及報備支援之人力。外包及報備支援人員可由所屬單位訓練。
	○符合
○不符合

	
	4.2在職員工每年應接受至少四小時感染管制課程。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
2.感染管制教育訓練可包含機構內、機構外及數位學習等方式，課程應與感染管制相關。
(1)政府部門及衛生福利單位數位學習網（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等）錄製之感染管制相關數位學習課程亦可列計，但須提出證明文件。
(2)各類教育訓練，例如「護理人員繼續教育」課程，所有與感染管制相關課程之時數均可併計。
(3)教育訓練證明文件，各種形式均可。
3.對員工受訓資料之檢視以查核當日仍在職之員工為準。
	○符合
○不符合

	
	4.3專責人員每年應接受至少八小時感染管制課程。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
2.感染管制教育訓練可包含機構內、機構外及數位學習等方式，課程應與感染管制相關。
(1)政府部門及衛生福利單位數位學習網（如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等）錄製之感染管制相關數位學習課程亦可列計，但須提出證明文件。
(2)各類教育訓練，例如「護理人員繼續教育」課程，所有與感染管制相關課程之時數均可併計。
(3)教育訓練證明文件，各種形式均可。
3.對員工受訓資料之檢視以查核當日仍在職之員工為準。
	○符合
○不符合

	5.環境清潔及病媒防治
	5.1定期清潔、消毒機構內外環境及清潔通風設備，保持乾淨無異味，且有紀錄。
	1.實地察看及檢閱相關紀錄或文件。
2.內部環境清潔、消毒之區域包括整個機構住房、活動區、用餐區等。
3.消毒紀錄明列日期、區域、消毒藥品名稱及方式，若有使用環境衛生用殺蟲劑、殺鼠劑，應使用有標示「環境用藥」字樣者。
	○符合
○不符合

	
	5.2工作人員能正確配製漂白水濃度。
	1.現場抽測配製100ppm、500ppm及1000ppm濃度漂白水。
2.工作人員指執行、協助執行或督導環境清潔的人員。

	○符合
○不符合

	
	5.3機構內具防蚊蟲設備或措施，如紗窗、紗門、捕蚊燈、滅蚊劑等。
	實地察看。
	○符合
○不符合

	6.防疫機制建置
	6.1指派符合資格之感染管制專責人員，負責推動機構內感染管制相關工作。
	1.檢閱相關文件。
2.應由編制內全職人員擔任，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專科以上學校醫學、護理、公共衛生、復健及其他相關系、所、學位畢業，並具一年以上感染管制工作經驗或曾接受至少二十小時感染管制課程。
(2)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接受至少二十小時感染管制課程，並具一年以上感染管制工作經驗。
(3)	改制前高級職業學校護理或護理助產科畢業，曾接受至少二十小時感染管制課程，並具六個月以上感染管制工作經驗。
(4)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曾接受至少三十小時感染管制課程，並具二年以上感染管制工作經驗。
3.感染管制工作經驗指於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醫療機構、學術研究機構、政府衛生部門等，從事「長期照護矯正機關（構）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所列感染管制相關事項之工作經驗。例如負責健康管理、預防接種、環境清潔消毒、手部衛生、傳染病及群聚通報等業務，均視為相關工作經驗。

	○符合
○不符合

	
	6.2有充足且適當之洗手設施和洗手用品。
	1.實地察看。
2.每間房室及餐廳和廁所等公共區域設有濕洗手或乾洗手設施。可由工作人員隨身攜帶乾洗手液代替固定放置的乾洗手液。
3.使用一般水龍頭進行濕洗手，應配合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及擦手紙，惟肥皂應保持乾燥。
4.酒精性乾洗手液若分裝使用，應標示分裝日期，原則上效期以1個月為限。
	○符合
○不符合

	
	6.3工作人員能正確執行手部衛生，包括洗手時機及步驟。
	1.實地察看及現場抽測。
2.洗手5時機指：接觸服務對象前、執行清潔或無菌操作技術前、暴露體液及血液風險後、接觸服務對象後及接觸服務對象周遭環境後。
3.洗手步驟指依「內、外、夾、弓、大、立、完」洗手。
	○符合
○不符合

	
	6.4有宣導和落實手部衛生及咳嗽禮節。
	檢閱相關文件、實地察看及詢問。
	○符合
○不符合

	
	6.5訂定訪客管理規範並張貼於明顯處，提供訪客手部衛生所需設施（乾洗手或濕洗手），請訪客探訪前洗手，必要時戴口罩，且有訪客紀錄。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及實地察看。
2.	能依據不同疫情（機構發生疫情或政府發布疫情警示等）訂定規範，如探訪時間、體溫監測及注意事項等。
3.	訪客紀錄可參考疾管署訂定之「長期照護機構訪客記錄單（範例）」辦理。
	○符合
○不符合

	
	6.6依「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執行疫情監視及上網登錄通報。
	檢閱相關文件、實地察看及現場抽測。
	○符合
○不符合

	
	6.7訂有呼吸道傳染病、腸道傳染病、不明原因發燒及群聚感染事件處理作業流程。
	檢閱相關文件。
	○符合
○不符合

	
	6.8非拋棄式衛材及器械應經清潔、消毒或滅菌且在有效期限內，感染性垃圾桶應加蓋並定期清理。
	1.實地察看。
2.感染性垃圾桶不能使用搖擺式上蓋。
	○符合
○不符合

	
	6.9防護裝備物資（口罩、手套等）應有適當儲備量，定期檢視有效期限並有紀錄，且儲放於通風場所。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及實地察看。
2.口罩指：一般醫用面（口）罩、外科手術面（口）罩或外科手術D2防塵面（口）罩。具衛部(署)醫器輸字號或醫器製字號。
3.適當儲備量指：至少為該機構有疑似感染傳染病或發生疫情時，足夠轉送服務對象或工作人員至醫院之使用量，由機構自行評估一星期需求量。可參考疾管署「長期照護機構防護裝備儲備量估算表」（範例）。
	○符合
○不符合

	7.隔離空間設置及使用
	7.1設有隔離空間且明確規範隔離空間使用對象，並有使用紀錄。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及實地察看。
2.隔離空間使用對象應為新入住或疑似感染個案。
3.隔離空間應以單人床為主，若礙於空間限制，可將疑似相同感染症狀之服務對象集中照護。
	○符合
○不符合

	
	7.2	隔離空間具獨立通風及衛浴設備。
	1.實地察看。
2.若使用移動式便盆椅，機構必須訂有標準作業流程，並依流程執行：
(1)需為隔離對象專用，使用後應立即清潔消毒。
(2)排泄物處理及動線應符合感染管制原則，避免交叉感染。
	○符合
○不符合

	
	7.3	隔離空間及位置符合感染管制原則。
	1.實地察看。
2.若礙於空間限制，動線管制須符合感染管制原則。
	○符合
○不符合

	
	7.4訂有呼吸道、腸胃道、皮膚性感染等傳染病之隔離措施標準作業流程及服務對象轉換之消毒流程，並依個案需求提供合宜的隔離照護。
	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及實地察看。
	○符合
○不符合

	8.醫療照護執行情形
	8.1訂有抽痰、傷口換藥、更換管路等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標準作業流程，且護理人員能正確執行。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實地察看及現場抽測。
2.機構確實無執行侵入性照護技術，本項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9.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處理及監測
	9.1訂有服務對象感染預防、評估及監測措施，且有紀錄。
	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
	○符合
○不符合

	
	9.2訂有疑似感染個案之處理流程，包括通知相關人員或單位、安排照護之工作人員、使用防護裝備、與他人區隔、安排個案就醫、疑似感染區域(含動線)清潔消毒等。
	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實地察看及現場抽測。
	○符合
○不符合

	
	9.3機構發生疑似感染個案須有處理流程紀錄；照護之工作人員應視需要配戴口罩、手套，做好個人防護。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
2.機構確實無發生感染案件，本項視為符合。
	○符合
○不符合

	
	9.4服務對象如轉出或從其他醫療照護機構轉入，應有轉介紀錄。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
2.可參考疾管署訂定之「機構間感染管制轉介單」辦理。
3.機構確實無服務對象轉出或轉入，本項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0.感染管制品質改善
	10.1依機構特性訂定並執行感染管制計畫且每年應至少檢視更新一次。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實地察看或詢問。
2.計畫內容以執行感染管制查核指標規定事項為主，針對查核缺失之改善或建議事項亦可納入，可參考疾管署訂定之相關「感染管制措施指引」辦理。
	○符合
○不符合

	
	10.2定期稽核工作人員執行手部衛生之正確性及遵從性；如有缺失，應有檢討及改善措施。
	1.檢閱相關文件、實地察看及現場抽測。
2.若無缺失，本項視為符合。
	○符合
○不符合

	
	10.3定期稽核侵入性照護技術之正確性；如有缺失，應有檢討及改善措施。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實地察看及現場抽測。
2.若無缺失，本項視為符合。
3.機構確實無執行侵入性照護技術，本項不適用。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10.4機構如有發生感染案件，應進行分析、檢討並有改善措施。
	1.檢閱紀錄或相關文件。
2.機構確實無發生感染案件，本項視為符合。
	○符合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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